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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8民初2069号
王立新:本院对原告杭州鑫的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诉被告王立新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206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立新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杭州鑫的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车辆维修费2580元;二、被告王立新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杭州鑫的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代缴违章罚款250元;三、被告王立新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杭州鑫的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公告费650元;四、驳回原告杭州鑫的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元，由原告杭
州鑫的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98元，由被告王立新
负担25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8民初6318号

刘美军、杭州聚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本院对马晚霞诉被告杭州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第三人刘美军、杭州聚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08民初631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确认原告马晚霞为被告杭州
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并享有公司20%的股
权。案件受理费40元，由被告杭州岁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
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2破49号

本院根据宁波雅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20年9月25日作出(2020)浙0212破申46号

《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立案受理宁波市鄞州淦淼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舜联
律师事务所担任宁波市鄞州淦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管理人。

宁波市鄞州淦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21年1月1日前向宁波市鄞州淦淼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申报和通讯地址:浙江省余姚
市南雷南路398号中模国际大厦19楼;邮政编码:
315400;联系人:刘律师;联系电话:0574-62850806,
0574-62850807)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
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申报的债权是连带
债权的，应当说明。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朴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市鄞州淦淼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宁波市鄞州淦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1月14日15:30在宁波市鄞州
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如有更改，另行通知)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8917号

应有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龙慕酒吧有限公司
与被告应有泉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
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内。本院定于2021年2月2
日上午9时在本院速裁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7594号

桂振风:本院受理原告滕长江诉你及李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诉讼须知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2021年2
月4日9时00分在鹿城区西郊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8404号

吴贵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龙慕酒吧有限公司

与被告吴贵生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
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内。本院定于2021年2月2日上午9时在
本院速裁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8405号

郑文利: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龙慕酒吧有限公司
与被告郑文利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
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内。本院定于2021年2月2日上午9
时在本院速裁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6095号

董己轩：本院受理原告曾小华诉董己轩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年1月19日09
时3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3045号

黄长兴：本院受理的原告胡振华与被告黄长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304民初30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3328号之一

薛凤华、马春玲：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鹰图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与被告薛凤华、马春玲追收未
缴出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304民初332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2283号

余家傲：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山边石贸易有限
公司与被告余家傲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481民初2283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令：一、被告余家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返还原告海宁市山边石贸易有限公司43000元；
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4月2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二、驳回
原告海宁市山边石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7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70元，合计
1345元，由被告余家傲负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
余家傲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1369号

南通锦棉羊毛纺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浙江屹立电梯有限公司与被告南通锦棉羊毛纺
制品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
项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南通锦棉羊毛纺制品有限公司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屹立电梯有
限公司价款68400元，并支付自2019年5月24日起
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二、驳回
原告浙江屹立电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151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810元，由被
告南通锦棉羊毛纺制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
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

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
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2394号

陈庆果:本院受理原告曾细珍与被告陈庆果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
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
26145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8日
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2426号

谭巍、周莉:本院受理原告张文君与被告谭巍、
周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
立即向原告支付拖欠货款749683元，并按照年利率
6%计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利
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18日
上午9时2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4507号

江安定、张雅蓓:本院受理原告陈俊影与被告江
安定、张雅蓓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
支付货款705928.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8年6月
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
年1月18日上午10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4716号

赵威: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羽凡制衣厂与被告
赵威、舒荣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
拖欠货款1050829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月
18日下午14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45号

浙江勒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债权人:本院于
2020年10月26日正式受理浙江勒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长虹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浙江勒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0年12月18日前向
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
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于2020年11月6日起至2020年12月
18日止向浙江勒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
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北路碧水名府3号楼1单元3楼，
联系电话:0579-86690171)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4日14时00分在东阳
市人民法院南马人民法庭第3审判庭(地址:浙江省
东阳市南马镇人民南路6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
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
并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
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
(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2278号
周国能、徐淑珍:本院对原告李丽娟与被告周国

能、徐淑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适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周国能、徐淑珍支付原告李丽
娟货款4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0
年4月2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
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或价款义务，
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8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450元，由被告
周国能、徐淑珍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永康
市人民法院2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671号

张台、毛兰青：本院受理原告傅国伟诉被告张
台、毛兰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726
民初16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张台、
毛兰青支付原告傅国伟款项计人民币635000元及
逾期利息（按照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 5月6日起计算
至清偿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
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150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人民10800元，由被告张台、毛兰青承担。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涉港澳台或涉外为满3个
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涉港澳
台或涉外为满30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825破17号

本院根据龙游弘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20年10月20日裁定受理龙游弘光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南孔律师
事务所担任管理人。龙游弘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12月6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
址:衢州市新桥街18号1幢5楼浙江南孔律师事务
所 ，联 系 人: 邱 梦 莹 13325702208, 张 进
1335700888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
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0年12月9日上午9时在龙游县人
民法院第五法庭，由管理人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
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0)浙1181破7号

本院根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20年10月21日裁定受理浙江恒悦五金制
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10月21日
指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为浙江恒悦五金制品有
限公司的管理人。浙江恒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在2020年12月3日前，向管理人通过线上
或线下两种方式申报债权(1.线上债权申报方式:(1)

手机微信搜索“破易通”或扫描本公告附后的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点击“债权申报”-“申报入口”进行登
录，申报债权，本案件识别码MhqgRj;(2)电脑登陆
破易通破产办案工作平台https://www.poyitong.
com/申报债权，本案件识别码MhqgRj;2.线下债权
申报方式:通信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城北街
368号山山梦想城A座6楼;邮政编码:323000;联系
人: 石 佳 佳 、王 晓 静; 联 系 电 话:18906782902、
15906885508)。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恒悦五金制品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恒
悦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2月8日9时在本院五楼大
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进行审理。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龙泉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03民初4109号

邱青龙:本院受理原告朱从华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诉讼文书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1003民初4109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起诉要求:你支
付给原告向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椒江市
府大道支行清偿的100000元本金及15000元利息，共
计代偿金额11500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
付清代偿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
十日，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依法组
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4日9时00分在在浙江省台州
市黄岩区矛盾纠纷综合化解中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2715号

王菊芳：本院受理原告方梓英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称，要求你归还借款
429500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7日和10日内。本案
定于2021年1月18日14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1民初5017号

石军：本院受理原告金建兵与被告浙江兰溪新
江山旅游娱乐度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江山公
司）、毛根芝、石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被告浙江兰溪新江山旅游娱乐度假有限公司、
毛根芝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上诉理由是：1、一审法
院剥夺了上诉人毛根芝的权利，程序违法；2、案涉借
贷涉嫌套路贷，被上诉人未达到非法占有债务人财
产的目的，软暴力与硬暴力兼施，其行为已涉嫌犯
罪，本案应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并移送公安机
关处理。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你可提交答辩状，在
十五日内将答辩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提交本院，
以便一并上报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兰溪市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家德家居有限公司单户企业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家德家居有限公司单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利息计算截止日为2020年10月31日（之后的利息依

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该户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
转让买受人）：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

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167876 邮件地址：ytzhu@gwamcc.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1月2日

序号

1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家德家居有限公司

债务人所在地

衢州龙游

债权本金余额

139,999,772.72

139,999,772.72

债权利息

20,081,427.03

20,081,427.03

担保情况

抵押人：浙江家德家居有限公司保证人：宋金荣、王金仙

杭州市下城区城市管理协会债权人申报债权的通知
杭州市下城区城市管理协会经杭州市下城区城市管理局党委会研究，并报主管单

位杭州市下城区科学技术协会同意，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电
话：0571-81999290。 杭州市下城区城市管理协会

2020年11月2日

杭州市下城区城市管理协会相关证件材料遗失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城市管理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协会公章、财务章于

2004年6月不慎遗失（登记证号：浙杭下社证字第20号），声明作废，现予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城市管理协会

2020年11月2日


